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再簡字第3號

再審原告  林𨫗𥳷   

再審被告  王關涵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剩餘費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

月12日本院112年度中醫簡字第4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

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再審原告從未居住原確定判決所載地址，致

未能收到開庭通知，無法到庭答辯，原確定判決所依據之事

證乃詐欺集團所偽造，與再審原告毫無關係，前訴訟竟一造

辯論判決，顯然違背法令，爰提起再審之訴等語，並聲明：

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之訴駁回。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係以將文書寄存

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黏貼於應受送

達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時，為送達之時；應受送

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受送達之文書，或並未前往領取，

該文書嗣經退還原送達法院，於送達之效力均無影響（最高

法院89年度台聲字第13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經查，再審被告前對再審原告請求返還剩餘費用，經本院以

112年度中醫簡字第4號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前案），並寄送

再開辯論裁定（同時指定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下午3時行言

詞辯論，下稱系爭開庭通知）至再審原告當時之戶籍所在地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9樓」（下稱永和區住

所），且該通知係寄存送達，送達人並於送達證書註明：未

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已將該送達文

書寄存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派出所（下稱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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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並作送達通知書，粘貼於應受送達人門首，以為

送達等語，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本院遂於112年12月21

日准再審被告一造辯論之聲請而為判決，判決亦送達再審原

告永和區住所之地址，並於113年1月25日寄存在新生派出

所，嗣因未接獲上訴狀而於同年3月4日確定等情，此經本院

依職權調閱系爭前案卷宗查明屬實，足見系爭前案之開庭通

知，業已完成前開法條所定之送達程序，再審原告是否因未

實際居住於該戶籍所在地以致未能收受開庭通知書，並不影

響該送達之合法效力，而再審原告亦無舉證再審被告有何民

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所指「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

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之事實，系爭前案已經合法

通知再審原告並經判決確定，堪以認定。

　㈢再按依一定之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區域

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為民法第20條所明定，是我國

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

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區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區域之

事實，該一定之區域始為住所，固不以僅採形式主義之戶籍

登記地址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然戶籍登記仍不失為認定

住所標準之一。又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

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民法第24條亦有明文。故於設定住

所後，倘無一定客觀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

尚難認已廢止原設定之住所。況一人或一家分住二處，或使

有不同地址之房地，乃當今社會所在多見，為公眾周知之事

實，倘無以廢止原設籍所在地之住所之意思離去，縱曾短暫

遷移他住，仍應以原住所為住所。姑不論再審原告於聲請狀

僅泛稱未居住於該戶籍地，卻未辦理異動、陳報新址，仍應

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主要依據。且再審原告亦自承其於112年3

月6日甫辦理遷入登記至前揭永和區住所，並有個人戶籍資

料在卷可稽，前案法院因之認為此係再審原告之住所，即無

違情之處。至再審原告雖稱其未實際住在戶籍地，固提出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104號、113年度司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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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035號執行事件為憑。惟上開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均

無法證明系爭開庭通知對再審原告送達時，再審原告有以廢

止之意思離去永和區住所之情事，否則應將其戶籍遷離該

址，始符常情。再審原告既無法以反證證明其有服役、出國

就業或就學等何項正當理由，足供認定其有廢止永和區住所

之意思，自難僅以再審原告所謂有不能居住之情形，即遽謂

其住所非在永和區寓所，再審原告自應就戶政管理與實際居

住情形不符所生爭議，自負其責。

　㈣按以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

偽造或變造」為由提起再審之訴者，以宣告有罪之判決或處

罰鍰之裁定已確定，或因證據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為有

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者為限；依第466條不得上

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除前條規定外，其經第二審確定之

判決，如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或當事人

有正當理由不到場，法院為一造辯論判決者，亦得提起再審

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2項、第497條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當事人發現未經

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

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

經斟酌，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

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005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314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再審原告僅片面主張為判決基礎

之證物係偽造、變造，惟再審原告於聲請狀中既未明確敘明

何項證物符合上開再審事由，亦未舉證所指證物有符合同法

第496條第2項「因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受宣告

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或因證據不足以外之理

由，而不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或同條第

1項第13款所稱「在前訴訟程序不知有該證物，現始知之，

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等法定要件之具體

情事，已非有據。又同法第497條之再審事由，限於依第466

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經第二審確定之終局判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方有適用，本件再審之訴之客體係本院112年度中醫簡字第4

號第一審判決，自無第497條之適用。從而，原確定判決並

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第13款、第497條之再審

事由存在，再審原告執前詞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指摘原確定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顯無理由。

三、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

無再審理由，係指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理由，不經調查

即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

言。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依上說明，原確定判決並

無程序上之送達瑕疵，亦無再審原告所指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項、第497條之再審事由存在，亦如上述，且依再審原

告上開之主張，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其在法律上顯不能獲得

勝訴之判決，是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

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

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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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再簡字第3號
再審原告  林𨫗𥳷    
再審被告  王關涵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剩餘費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本院112年度中醫簡字第4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再審原告從未居住原確定判決所載地址，致未能收到開庭通知，無法到庭答辯，原確定判決所依據之事證乃詐欺集團所偽造，與再審原告毫無關係，前訴訟竟一造辯論判決，顯然違背法令，爰提起再審之訴等語，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之訴駁回。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係以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時，為送達之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受送達之文書，或並未前往領取，該文書嗣經退還原送達法院，於送達之效力均無影響（最高法院89年度台聲字第13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經查，再審被告前對再審原告請求返還剩餘費用，經本院以112年度中醫簡字第4號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前案），並寄送再開辯論裁定（同時指定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下午3時行言詞辯論，下稱系爭開庭通知）至再審原告當時之戶籍所在地「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9樓」（下稱永和區住所），且該通知係寄存送達，送達人並於送達證書註明：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已將該送達文書寄存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派出所（下稱新生派出所），並作送達通知書，粘貼於應受送達人門首，以為送達等語，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本院遂於112年12月21日准再審被告一造辯論之聲請而為判決，判決亦送達再審原告永和區住所之地址，並於113年1月25日寄存在新生派出所，嗣因未接獲上訴狀而於同年3月4日確定等情，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前案卷宗查明屬實，足見系爭前案之開庭通知，業已完成前開法條所定之送達程序，再審原告是否因未實際居住於該戶籍所在地以致未能收受開庭通知書，並不影響該送達之合法效力，而再審原告亦無舉證再審被告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所指「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之事實，系爭前案已經合法通知再審原告並經判決確定，堪以認定。
　㈢再按依一定之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區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為民法第20條所明定，是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區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區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區域始為住所，固不以僅採形式主義之戶籍登記地址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然戶籍登記仍不失為認定住所標準之一。又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民法第24條亦有明文。故於設定住所後，倘無一定客觀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尚難認已廢止原設定之住所。況一人或一家分住二處，或使有不同地址之房地，乃當今社會所在多見，為公眾周知之事實，倘無以廢止原設籍所在地之住所之意思離去，縱曾短暫遷移他住，仍應以原住所為住所。姑不論再審原告於聲請狀僅泛稱未居住於該戶籍地，卻未辦理異動、陳報新址，仍應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主要依據。且再審原告亦自承其於112年3月6日甫辦理遷入登記至前揭永和區住所，並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前案法院因之認為此係再審原告之住所，即無違情之處。至再審原告雖稱其未實際住在戶籍地，固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104號、113年度司執字第52035號執行事件為憑。惟上開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均無法證明系爭開庭通知對再審原告送達時，再審原告有以廢止之意思離去永和區住所之情事，否則應將其戶籍遷離該址，始符常情。再審原告既無法以反證證明其有服役、出國就業或就學等何項正當理由，足供認定其有廢止永和區住所之意思，自難僅以再審原告所謂有不能居住之情形，即遽謂其住所非在永和區寓所，再審原告自應就戶政管理與實際居住情形不符所生爭議，自負其責。
　㈣按以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為由提起再審之訴者，以宣告有罪之判決或處罰鍰之裁定已確定，或因證據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者為限；依第466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除前條規定外，其經第二審確定之判決，如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或當事人有正當理由不到場，法院為一造辯論判決者，亦得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2項、第49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005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31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再審原告僅片面主張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變造，惟再審原告於聲請狀中既未明確敘明何項證物符合上開再審事由，亦未舉證所指證物有符合同法第496條第2項「因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受宣告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或因證據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或同條第1項第13款所稱「在前訴訟程序不知有該證物，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等法定要件之具體情事，已非有據。又同法第497條之再審事由，限於依第466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經第二審確定之終局判決方有適用，本件再審之訴之客體係本院112年度中醫簡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自無第497條之適用。從而，原確定判決並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第13款、第497條之再審事由存在，再審原告執前詞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指摘原確定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顯無理由。
三、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係指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理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依上說明，原確定判決並無程序上之送達瑕疵，亦無再審原告所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497條之再審事由存在，亦如上述，且依再審原告上開之主張，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其在法律上顯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是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再簡字第3號
再審原告  林𨫗𥳷    
再審被告  王關涵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剩餘費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
月12日本院112年度中醫簡字第4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
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再審原告從未居住原確定判決所載地址，致
    未能收到開庭通知，無法到庭答辯，原確定判決所依據之事
    證乃詐欺集團所偽造，與再審原告毫無關係，前訴訟竟一造
    辯論判決，顯然違背法令，爰提起再審之訴等語，並聲明：
    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之訴駁回。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係以將文書寄存送
    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黏貼於應受送達
    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時，為送達之時；應受送達
    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受送達之文書，或並未前往領取，該
    文書嗣經退還原送達法院，於送達之效力均無影響（最高法
    院89年度台聲字第13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經查，再審被告前對再審原告請求返還剩餘費用，經本院以1
    12年度中醫簡字第4號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前案），並寄送
    再開辯論裁定（同時指定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下午3時行言
    詞辯論，下稱系爭開庭通知）至再審原告當時之戶籍所在地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9樓」（下稱永和區住所），
    且該通知係寄存送達，送達人並於送達證書註明：未獲會晤
    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已將該送達文書寄存
    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派出所（下稱新生派出所
    ），並作送達通知書，粘貼於應受送達人門首，以為送達等
    語，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本院遂於112年12月21日准再
    審被告一造辯論之聲請而為判決，判決亦送達再審原告永和
    區住所之地址，並於113年1月25日寄存在新生派出所，嗣因
    未接獲上訴狀而於同年3月4日確定等情，此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系爭前案卷宗查明屬實，足見系爭前案之開庭通知，業已
    完成前開法條所定之送達程序，再審原告是否因未實際居住
    於該戶籍所在地以致未能收受開庭通知書，並不影響該送達
    之合法效力，而再審原告亦無舉證再審被告有何民事訴訟法
    第496條第1項第6款所指「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
    在不明而與涉訟者」之事實，系爭前案已經合法通知再審原
    告並經判決確定，堪以認定。
　㈢再按依一定之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區域者
    ，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為民法第20條所明定，是我國民
    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
    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區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區域之事
    實，該一定之區域始為住所，固不以僅採形式主義之戶籍登
    記地址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然戶籍登記仍不失為認定住
    所標準之一。又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
    者，即為廢止其住所，民法第24條亦有明文。故於設定住所
    後，倘無一定客觀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尚
    難認已廢止原設定之住所。況一人或一家分住二處，或使有
    不同地址之房地，乃當今社會所在多見，為公眾周知之事實
    ，倘無以廢止原設籍所在地之住所之意思離去，縱曾短暫遷
    移他住，仍應以原住所為住所。姑不論再審原告於聲請狀僅
    泛稱未居住於該戶籍地，卻未辦理異動、陳報新址，仍應以
    戶籍登記資料為主要依據。且再審原告亦自承其於112年3月
    6日甫辦理遷入登記至前揭永和區住所，並有個人戶籍資料
    在卷可稽，前案法院因之認為此係再審原告之住所，即無違
    情之處。至再審原告雖稱其未實際住在戶籍地，固提出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104號、113年度司執字第5
    2035號執行事件為憑。惟上開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均無法
    證明系爭開庭通知對再審原告送達時，再審原告有以廢止之
    意思離去永和區住所之情事，否則應將其戶籍遷離該址，始
    符常情。再審原告既無法以反證證明其有服役、出國就業或
    就學等何項正當理由，足供認定其有廢止永和區住所之意思
    ，自難僅以再審原告所謂有不能居住之情形，即遽謂其住所
    非在永和區寓所，再審原告自應就戶政管理與實際居住情形
    不符所生爭議，自負其責。
　㈣按以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
    造或變造」為由提起再審之訴者，以宣告有罪之判決或處罰
    鍰之裁定已確定，或因證據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為有罪
    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者為限；依第466條不得上訴
    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除前條規定外，其經第二審確定之判
    決，如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或當事人有
    正當理由不到場，法院為一造辯論判決者，亦得提起再審之
    訴，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2項、第49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當事人發現未經斟
    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
    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
    斟酌，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言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005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314號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再審原告僅片面主張為判決基礎之
    證物係偽造、變造，惟再審原告於聲請狀中既未明確敘明何
    項證物符合上開再審事由，亦未舉證所指證物有符合同法第
    496條第2項「因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受宣告有
    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或因證據不足以外之理由
    ，而不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或同條第1
    項第13款所稱「在前訴訟程序不知有該證物，現始知之，或
    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等法定要件之具體情
    事，已非有據。又同法第497條之再審事由，限於依第466條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經第二審確定之終局判決方
    有適用，本件再審之訴之客體係本院112年度中醫簡字第4號
    第一審判決，自無第497條之適用。從而，原確定判決並無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第13款、第497條之再審事
    由存在，再審原告執前詞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指摘原確定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顯無理由。
三、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
    無再審理由，係指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理由，不經調查
    即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
    。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依上說明，原確定判決並無
    程序上之送達瑕疵，亦無再審原告所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第497條之再審事由存在，亦如上述，且依再審原告
    上開之主張，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其在法律上顯不能獲得勝
    訴之判決，是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
    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
    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再簡字第3號
再審原告  林𨫗𥳷    
再審被告  王關涵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剩餘費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本院112年度中醫簡字第4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再審原告從未居住原確定判決所載地址，致未能收到開庭通知，無法到庭答辯，原確定判決所依據之事證乃詐欺集團所偽造，與再審原告毫無關係，前訴訟竟一造辯論判決，顯然違背法令，爰提起再審之訴等語，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之訴駁回。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係以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時，為送達之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受送達之文書，或並未前往領取，該文書嗣經退還原送達法院，於送達之效力均無影響（最高法院89年度台聲字第13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經查，再審被告前對再審原告請求返還剩餘費用，經本院以112年度中醫簡字第4號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前案），並寄送再開辯論裁定（同時指定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下午3時行言詞辯論，下稱系爭開庭通知）至再審原告當時之戶籍所在地「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9樓」（下稱永和區住所），且該通知係寄存送達，送達人並於送達證書註明：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已將該送達文書寄存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派出所（下稱新生派出所），並作送達通知書，粘貼於應受送達人門首，以為送達等語，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本院遂於112年12月21日准再審被告一造辯論之聲請而為判決，判決亦送達再審原告永和區住所之地址，並於113年1月25日寄存在新生派出所，嗣因未接獲上訴狀而於同年3月4日確定等情，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前案卷宗查明屬實，足見系爭前案之開庭通知，業已完成前開法條所定之送達程序，再審原告是否因未實際居住於該戶籍所在地以致未能收受開庭通知書，並不影響該送達之合法效力，而再審原告亦無舉證再審被告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所指「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之事實，系爭前案已經合法通知再審原告並經判決確定，堪以認定。
　㈢再按依一定之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區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為民法第20條所明定，是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區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區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區域始為住所，固不以僅採形式主義之戶籍登記地址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然戶籍登記仍不失為認定住所標準之一。又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民法第24條亦有明文。故於設定住所後，倘無一定客觀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尚難認已廢止原設定之住所。況一人或一家分住二處，或使有不同地址之房地，乃當今社會所在多見，為公眾周知之事實，倘無以廢止原設籍所在地之住所之意思離去，縱曾短暫遷移他住，仍應以原住所為住所。姑不論再審原告於聲請狀僅泛稱未居住於該戶籍地，卻未辦理異動、陳報新址，仍應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主要依據。且再審原告亦自承其於112年3月6日甫辦理遷入登記至前揭永和區住所，並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前案法院因之認為此係再審原告之住所，即無違情之處。至再審原告雖稱其未實際住在戶籍地，固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47104號、113年度司執字第52035號執行事件為憑。惟上開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均無法證明系爭開庭通知對再審原告送達時，再審原告有以廢止之意思離去永和區住所之情事，否則應將其戶籍遷離該址，始符常情。再審原告既無法以反證證明其有服役、出國就業或就學等何項正當理由，足供認定其有廢止永和區住所之意思，自難僅以再審原告所謂有不能居住之情形，即遽謂其住所非在永和區寓所，再審原告自應就戶政管理與實際居住情形不符所生爭議，自負其責。
　㈣按以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為由提起再審之訴者，以宣告有罪之判決或處罰鍰之裁定已確定，或因證據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者為限；依第466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除前條規定外，其經第二審確定之判決，如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或當事人有正當理由不到場，法院為一造辯論判決者，亦得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2項、第49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005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31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再審原告僅片面主張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變造，惟再審原告於聲請狀中既未明確敘明何項證物符合上開再審事由，亦未舉證所指證物有符合同法第496條第2項「因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受宣告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或因證據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或同條第1項第13款所稱「在前訴訟程序不知有該證物，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等法定要件之具體情事，已非有據。又同法第497條之再審事由，限於依第466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經第二審確定之終局判決方有適用，本件再審之訴之客體係本院112年度中醫簡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自無第497條之適用。從而，原確定判決並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第13款、第497條之再審事由存在，再審原告執前詞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指摘原確定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顯無理由。
三、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係指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理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依上說明，原確定判決並無程序上之送達瑕疵，亦無再審原告所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497條之再審事由存在，亦如上述，且依再審原告上開之主張，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其在法律上顯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是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